附件5:

兽药监督抽检结果确认通知书

-----------------：

根据《兽药管理条例》，我所于------年-----月-----日在----------（样品被抽取单位全称）抽取标称为你企业生产的------产品，产品批号为--------。

经检测，该产品判定为不合格，检验结果如下：

    （此处应标明检测不合格项目及指标）

请自收到本确认书的7个工作日内对检验结果予以确认，并将确认意见及时反馈我单位。逾期未反馈确认意见的，视为认可检验结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检验机构公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